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4-053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6 月 28 日、2022 年 7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智能”）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的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5 年。授信期内，公司为本次授信申请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并以位于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1 栋 A 座 13 层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担保期限 5 年。前述预计的是未来十二个月的担保

额度，即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2022 年 8 月 1

日，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就上述事宜签署了《最高额融资合同》《最高额

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继续为工业智能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2023 年 7 月 13 日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 

为支持子公司的融资需求，公司拟在上述担保期限届满时继续为工业智能

提供未来十二个月的连带责任担保，并以位于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1 栋 A 座 13

层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担保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2 日起十二个月。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非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情况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已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方 担保对象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最高担保

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宇顺电子 工业智能 100% 52.72% 1,473.32 2,600 10.49%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8DUM8M 

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14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新宏泽印刷厂厂房 1栋 3楼 301 

法定代表人：张丽丽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电子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电脑、通信产品（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凭资格证书经营），机械设备租赁（不配备操作

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生产、销售液晶显示器；房屋租

赁。显示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通信设备制造。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88.29 10,307.11 



负债总额 4,474.98 6,117.83 

其中：短期借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314.67 3,908.53 

净资产 4,013.31 4,189.28 

 2024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24.16 15,338.99 

利润总额 -195.53 802.12 

净利润 -175.97 728.29 

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工业智能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与仲

裁事项，信用等级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的主要情况 

1、为支持子公司的融资需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工业智能提供的担保为连

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自有产权房屋提供抵押担保，本次担保是未来十二个月的

担保额度，即自 2024 年 7 月 12 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担保的抵押物具体情

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人 房产地址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用途 

自有房产 宇顺电子 

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1栋 A座 13层 

1,545.19㎡ 

人民币 

3,856.84万元 

办公 

2、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工业智能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就担保事宜已于 2022 年

8 月 1 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次担保无需再次签

署相关担保合同，合同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 日披露的《深圳市宇

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为保证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的具体实施并签署各项法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抵押合同及后续不时之变更、补充）。担保期限等其他相关担保条款在

实际担保业务发生时，由相关方协商确定，并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473.3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5.94%。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仍为 2,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比例为 10.49%，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子公司的融资需求，董事会同意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该事

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为

保证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

事项的具体实施并签署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抵押合同及后续不时之变

更、补充）。担保期限等其他相关担保条款在实际担保业务发生时，由相关方

协商确定，并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七、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四、担保的主要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六、董事会意见
	七、备查文件

